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去年11
月初反釋法遊行中， 部分示威者不理
警方勸喻堵塞馬路而被檢控，其中9名
「香港眾志」及社民連等成員被控「煽
惑他人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的行
為」等合共7項控罪，案件昨日在西九
龍裁判法院進行第三次預審，正式審訊
日期定於明年1月30日。消息指，屆時
「香港眾志」的林朗彥和前成員林淳軒
兩人將會認罪。
9名被告分別為林淳軒及林朗彥；社
民連主席吳文遠，成員周嘉發、陳文
威；「大專政關」盧德昌、葉志衍；前

嶺南大學學生會主席鄭沛倫及66歲男
子周樹榮。林朗彥早前已表明打算認
罪，昨日案件再作預審時，控方透露另
一被告林淳軒也會認罪。

遊行者入夜後佔據德輔道西
去年11月6日多個政治團體舉行「反

釋法遊行」，遊行者其後轉往中聯辦，
途中涉嫌跟警方爆發衝突。遊行者原本
打算沿朝光街直行至中聯辦，當警方要
求他們右轉德輔道西時，遊行者在入夜
後佔據整條德輔道西。
警方其後容許遊行者以「流水式」分

批到中聯辦後門示威，遊行者不滿，欲
突破警方鐵馬防線，警方阻止他們推走
鐵馬，又舉起紅旗警告，其間向他們施
放胡椒噴霧。
控方昨向法庭申請不披露警方4份文

件，包括3份行動指令及1份行動事後
檢討，理由是內容與本案無關，而且內
容涉及公眾利益故受規管，希望有關文
件資料有限度地給予辯方，即辯方收到
的文件中部分機密內容會被刪去，於審
前處理有關申請。
辯方則建議控方即使刪除內容，仍需

提供文件目錄、標題或內容撮要作參

考，又建議如交由大律師或律師查看文
件原文，他們願承諾不向被告及第三者
披露文件內容。

下月25日再開庭
裁判官黃雅茵定於明年1月25日再開

庭進行法律爭拗，處理控方能否單方面
申請文件不作披露，如同日批准該申請
的話，辯方則在當日避席。
代表吳文遠的大律師郭憬憲則在庭上

質疑，吳文遠認為案發時不是非法集
結，警方拘捕他是否屬「非法拘捕」，
辯方對此將提出爭議。

辯方續稱，上訴庭今年8月先後頒下
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案及東北案判
詞，但頒佈日期在本案案發之後，認為
辯方一旦在本案敗訴，兩案例也不會適
用。裁判官指爭拗仍在上訴中，現階段
未適合處理。

■■劉康昨凌晨於中區警署獲准保劉康昨凌晨於中區警署獲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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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遭「獨」害 一個都嫌多
教界嘆劉康被捕斷送前程 盼教局加強支援學校防「獨」

面對近年國際
發 生 的 恐 怖 襲
擊，香港警方未

有鬆懈，並在前日（12日）晚於紅
磡體育館進行代號「獵鷹」的跨部
門反恐演習，動員逾500人，包括
飛虎隊、爆炸品處理課、警察談判
組、機動部隊、衝鋒隊等，更首次
邀請少年警訊及耆樂警訊參與，教

育他們在遇到恐襲時，應保持冷靜
及按照實際情況，採取「閃（逃
走），避（躲藏），求（舉報）」
處理三步曲，以保自身安全。

「獵鷹」行動模擬在紅館舉行
影片欣賞會時，有恐怖分子持槍入
內挾持人質並引爆化學劑炸彈。警
方接報到場後，撤離市民及制服恐
怖分子。其間，消防處啟動「化

學、生物、輻射、核子」的清洗消
毒程序，處理受到化學劑感染的
人士。

是次大型反恐演練，警方首次邀
請少年警訊及耆樂警訊會員，約300
人到場。他們近距離接觸警方反恐
行動單位，警方會教育他們遇到恐
襲時，應保持冷靜及按照實際情況
作出應對措施，包括「閃（逃走），避

（躲藏），求（舉報）」。
所謂「閃」，即一旦遇上恐怖分

子或施襲者時，要盡快離開他的視
線範圍；如不能離開現場就要
「避」，尋找掩護物或能上鎖的房
間，及將手機轉至靜音及不要震動
的功能；「求」則為致電警方，但
要先確保自身安全方好行事。
警方昨日在fb專頁公佈了演習照

片，今日還會上載有關短片。不少
網民都紛紛讚好及支持，又更期待
今日能看到演習的短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尹妮

紅館反恐演習 首邀長幼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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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狠批反
對派過去一直美化暴力，誤導
年輕人作出越軌行為，前晚更
發生有中學生涉嫌攜帶仿製槍
械，疑為參加反對派在立法會
門外的示威。不過，各反對派
議員立即與對方割席，稱他們
難以「逐一保證」參與者的行
為，並稱他們舉行的示威性質
是「和平與理性」，倘有人犯
法，警方就應依法辦事。

胡志偉：警應依法辦事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查詢時稱，反對派的
「包圍立法會」集會，是本着
「和平及理性」的原則舉行，
而活動公開讓市民參與，難以
管制參與者的背景，以至帶備
什麼東西出席。

他多次重申，主辦單位的立
場十分清楚，而所有成年人均
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倘有
人做了違法行為，警方應該依
法辦事。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

稱，不清楚事件的來龍去脈，
難詳細地回應，但稱是次的集
會和平、理性，如周一晚集會
被清場時，他們已經要求參與
示威者不要作武力反抗，避免
給外界「大做文章」云云。
教育界議員葉建源稱，他們

的集會強調必須在和平、理性
下進行，任何暴力行為也不會
贊成。會計界議員梁繼昌則
稱，自己未了解事件的始末，
及涉事者的身份背景，而是次
集會公開進行，任何人均可以
參與，希望市民大眾參與任何
活動都應該遵守法律。

反對派極速割席
大講「和平理性」

反對派在立法會示威區紮營，阻
撓立法會修改《議事規則》，僅有
小貓三兩隻捧場，其中就包括被校

園「港獨」荼毒洗腦的青年學子。警方前晚在現場一帶截查
期間，發現一名形跡可疑的青年，在其隨身袋內檢獲一支可
發射BB彈的懷疑氣槍，他隨即被警方以涉嫌藏有仿製槍械
拘捕，昨日凌晨4時獲准保釋離開。

據悉，該名青年是葵涌循道中學五年級學生劉康（16
歲），本身為「港獨」學生組織「學生動源」成員，相當活
躍，屢有出位之作，經常在校內外派「港獨」單張。早前特
首林鄭月娥出席一項校園記者活動，劉康就用手機展示「港
獨」標語。劉康被捕後，隨即被同路人捧為「烈士」。

一個16歲的青年，很難想像他的「港獨」主張，是自己
思考後得出來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被人「洗腦」而不自
知。據悉，劉康被捕時身上還有一本由前立法會議員、「癲
狗」黃毓民寫的《毓民議壇搞事錄》。可見，就是在黃毓
民、戴耀廷之流的「洗腦」和煽動下，「港獨」思潮蔓延至
校園，才會出現「政治上腦」的青年人。

學生言行偏激是無知，在其背後的「政治教師」是無恥。
戴耀廷之流利用教師身份、利用課堂的機會不斷向學生「洗
腦」，宣揚激進暴力思想，誤導學生參與違法抗爭，家長將
子女交給「有識之士」，但原來卻是被「洗腦」。

「政治教師」「叫人衝，自己鬆」，到現在還逍遙法外，
這些幕後黑手一日不受到法律制裁，被他們推落火坑的學生
只會陸續有來。 ■趙興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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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獨」害人不淺
仲要累幾多學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港獨」組織
「學生動源」一名16歲成員涉嫌隨身帶備仿製槍
械前往立法會示威區而於前晚被捕，多名建制派
立法會議員批評，反對派及「港獨」分子煽動學
生反國家、反政府，以暴力手段去「違法達
義」，更將被法院裁定違法入獄者「英雄化」，
以「案底令人生變得更精彩」等謬論誤導學生，
終令學生作出魯莽行為。他們呼籲年輕人不要繼
續被利用。

黃國健：勿被別有用心者利用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坦言，年輕人的人生閱歷有限，容易被他人煽動，
作出違法行為也不自知，結果會斷送自己的大好前

途。他呼籲年輕人審慎行事，不要被某些別有用心
者利用。
經民聯議員梁美芬強調，反對派的示威行動愈

趨激烈，經常夾雜着暴力行為，已到了法律不能夠
容忍的範圍。早前，法院已對多宗涉及違法的衝擊
行為作出裁決，證明此風不可長，並批評反對派為
求達到某些政治目的，無所不用其極地煽動年輕
人，令他們做出違法行為。
她呼籲年輕人不要被利用，更希望各界讓議員在

不受任何威脅的平靜環境，暢所欲言，義無反顧地
通過修改議事規則，回應市民的訴求。
民建聯員葛珮帆指出，學生參與集會活動毋須携

帶仿製槍械，唯一的解釋就是企圖在立法會外搞
事，試圖阻礙會議進行，拖延審議修改議事規則，

甚至可能企圖傷害立法會保安人員或議員。

葛珮帆：再一次向社會響警號
她批評，反對派及「港獨」分子不斷煽動學生
反國家、反政府，利用學生去做違法衝擊的行為，
更「英雄化」有關的犯罪行為，以「案底令人生變
得更精彩」等謬論誤導學生，導致不少學生及年輕
人墮入法網，前途盡毀，後悔莫及。今次有學生涉
嫌藏有仿製槍械被捕，再一次向社會敲響了警號：
「港獨」荼毒青年日深，必須大力遏止。
香港中小型律師行協會創會會長陳曼琪也呼籲

年輕人要認清真相：「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
必須依法而行，切勿以身試法，失去大好前
途。」

衝擊中聯辦堵馬路 林淳軒林朗彥擬認罪

建制派批「英雄」謬論誤導港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最近屢屢搞事

的中學生「港獨」組織「學生動源」成員、葵

涌循道中學中五生劉康，前晚在立法會外參與

修改議事規則紮營「抗議」時，因涉嫌藏有仿

製槍械被捕，至昨日凌晨獲准保釋候查。教育

界坦言，有學生屢屢做出自毀前程的事情，十

分危險，希望學生認清個別人意圖利用學生的

政治目的，遠離「港獨」禍害。他們並強調，

這樣「被犧牲」的學生一個都嫌多，希望教育

局能為學校提供更清晰的指引，不應任何事都

交由學校、老師決定。教育局回覆香港文匯報

查詢時指，已與學校聯繫，協助學校為學生提

供適切的支援及輔導。

■■警方於紅磡體育館進行代號「獵鷹」的跨部門反恐演習。
香港警察fb圖片

■■林淳軒林淳軒
■■林朗彥林朗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上下圖上下圖：：劉康涉嫌藏有仿製槍械劉康涉嫌藏有仿製槍械，，
前晚遭警員截查後被捕前晚遭警員截查後被捕。。

「「本土新聞本土新聞」、「」、「生於亂世生於亂世」」
fbfb片段截圖片段截圖

與校外「港獨」組織成員有接觸的劉康，曾於
上月學界活動中，在大批學生與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拍攝大合照時以手機展示「港獨」標語，其
後「學生動源」及其他「港獨」組織，聲稱劉康被
學校「打壓」，發動數十人包圍其所屬的葵涌循道
滋擾師生，又將劉康吹捧成「烈士」。

准保釋候查 月中向警報到
前晚，劉康與數十名示威者在立法會大樓外紮
營「抗議」修改議事規則，警方在中區添美道及夏
慤道交界察覺他形跡可疑，調查後發現其涉嫌藏有
仿製槍械，遂將他拘捕，昨日凌晨近4時他獲准保
釋候查，本月中向警方報到。

黃錦良籲學生遠離「獨人」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慨嘆，劉康只是中學生，現
在有可能因為這樣的行為負刑責，從而斷送前途，
「被人利用斷送前程不理智，亦十分可惜」，並強
調「這樣嚴重的事件一個都嫌多，要防患於未
然」。
他認為，這件事情更加說明，同學需要識得判

斷「港獨」的禍害，更要認清有政治目的的人的意
圖，並遠離他們。
黃錦良強調，學校應該堅持履行保護學生的職
責，加強反「港獨」宣傳，遇到播「獨」者意圖
蠱惑學生，即要向同學指出禍害在哪裡，說明
「港獨」的違法本質，「不能看到學生自毀前
程。」
他續說，學校應在處理「港獨」問題上，為老

師提供資源，教育局亦應該給學校足夠支援，起碼
要幫助確立校內應對反「港獨」教育的措施，向學
校說明處理事件的清晰程序，在必要時候更要和警
方建立合作，並要正式向家長提供明確信息，令其
清楚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黃錦良坦言，目前學校在處理校內播「獨」問
題時還可以控制，但很難了解學生是否在校外參與
「港獨」組織。他希望家長要有一定的責任心，並
和校方有緊密聯繫，以保護自己的孩子。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同樣贊成教育

當局加強支援學校，協助教界解決問題，而不是單
靠地區教育官員，嘗試詢問學校是否有學生參與播
「獨」活動。

何漢權憂「今日假槍，明日真槍」
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認為，即使是中學生，

也理應仿製槍械可能違法，最怕「今日假槍，明日
真槍。」他強調，教育局不可以任何事都交由學
校、老師決定，而是應該通過不同措施讓學界更加
重視問題所在。
他表明「學校應敢於面對『港獨』問題，很清楚
對『港獨』說不」，認為可以「擺事實、講道理，
說感受，明思辨，向前行」5個步驟。他並提到，學
界應總結近年應對相關問題的經驗，並進一步宣傳
正能量，絕不姑息「港獨」歪理存在於校園。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局方已與學校聯繫，協助

學校為學生提供適切的支援及輔導，但有關事件正
由警方處理，故不便評論，並表示會與教育界及學
校保持緊密聯繫，在有需要時提供支援。
局方強調，「港獨」違反「一國兩制」、基本

法及香港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重申學界近年在
處理政治化事件已有一定經驗，校長及老師一直發
揮教育專業精神，確保學生在安全、有秩序及專業
教學的環境下學習。


